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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教普〔2017〕21号

关于公布2017年慈溪市高中段学校招生

加分项目的通知

各教办，各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初级中学（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严格控制和规范中考加分项目的通知》（浙教考〔2009〕2号）和宁波市教育局《关于公布2017年宁波市直属高中段学校招生加分项目的通知》（甬教基﹝2017﹞102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在2017年慈溪市高中段学校招生时对有关学生给予适当加分录取的优惠，加分类别分政策性加分和竞赛获奖类加分两大类：政策性加分指《优抚对象及其子女教育优待暂行办法》（浙民优〔2004〕196号）规定的对象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8〕33号）规定的对象给予加分录取;竞赛获奖类加分指由教育行政部门（慈溪市、宁波市或浙江省）组织或认可的各类竞赛活动中获得一定奖项或有特长的学生给予加分录取。现将我市2017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对有关考生的加分条件、加分范围、加分分值及操作程序等事项公布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加分条件、范围和幅度

1.政策类

（1）归侨及华侨子女和香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籍考生（凭市侨办证明）、台湾省籍考生（凭市台办证明）、少数民族考生（凭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证明）加6分投档；

（2）现役军人子女加分政策按《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关于贯彻<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施意见》（浙政联〔2013〕2号）执行，其中给予所有现役军人子女加分，仍执行加6分投档优待。符合现役军人子女加分条件的考生，须提供父母的现役军人证件、相应证书和相关部队师级政治部（处）有关证明，凭经宁波市军分区和宁波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出具的证明，加相应分值投档。同一考生如符合上述军人子女多项加分条件的，只取其中一项进行加分；

（3）革命烈士子女（凭市民政局证明）加30分投档。

2.竞赛类（2017 年竞赛类加分分信息学和体育艺术两大类别）

（1）宁波市级及以上竞赛 

①信息学竞赛加分的对象和分值为：参加由省教育厅主办的青少年信息学（计算机）竞赛（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5日止）的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得者，一等奖加8分，二等奖加6分；参加市教育局与市科协联合主办的中小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2014 年9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5日止）一等奖获得者，加6分。

②体育、艺术类：参照《2017年宁波市高中段招生体育、艺术竞赛活动获奖考生予以加分的规定》执行（见附件1）。

（2）慈溪市级竞赛（市教育局确认的竞赛活动项目见附件2）。

①初中阶段参加由市教育局主办或确认的文艺调演（比赛），获独唱（奏、舞）一等奖的加3分、二等奖的加2分，获重唱（奏）、双（三）人舞一等奖的加2分，现场表演的群体节目一等奖领唱（奏、舞）者加2分。

②初中阶段参加由市教育局主办或确认的中学生书法、摄影、绘画（均为现场创作）、珠心算、劳技作品制作竞赛、科技创新类活动（含选送宁波及以上参赛），获一等奖的加3分，获二等奖的加2分。

③初中阶段起至2017年5月15日止，参加由市教育局主办或市教育局与市体育局联合举办的列入体育竞赛计划的体育比赛，获个人项目前三名的加3分，获第四至六名的加2分。

二、操作办法

1.凡属加分范围的考生，须填写《慈溪市2017年高中段招生加分考生登记表》（见附件3），并按表中要求由校长签名、加盖公章。

2.各初中负责收集在本校报考而符合加分条件考生的《登记表》、相关证明材料及《慈溪市2017年高中段招生加分考生名单汇总表》（见附件4）等，送市教育局中招办办理审核手续。

3.审核手续办理日期截止到5月15日，逾期不再办理。

三、若考生在同一类别中具有多项加分条件，其加分分值按最大一项的加分分值计入高中段招生考试成绩总分，不累计加分；政策性加分和竞赛获奖类加分合计不得超过30分（含30分）。

四、各地、学校要坚持“公开、公正”原则，严格执行加分政策，对学校审核后的加分学生情况，要在送市教育局中招办前校内张榜公示五天，接受师生和家长的监督。市教育局中招办举报电话：63919027、63919029、63919028。

五、各类加分若发生争议时，由市教育局中招办裁定。

六、本次有关项目的加分政策仅限当年有效。

附件：1.2017年宁波市高中段招生体育艺术类竞赛活动获奖考生予以加分的规定

2. 2017年慈溪市高中段招生确认的慈溪市级竞赛项目

3.慈溪市2017年高中段招生加分考生登记表

4.慈溪市2017年高中段招生加分考生名单汇总表

慈溪市教育局

2017年4月20日

	抄送：宁波市教育局，市委办、市人大办、市府办、市政协办，市委
宣传部，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教育考试中心，华红、
楼雪聪、沈小贤、王益女同志。

	慈溪市教育局              　              2017年4月20日印发


附件1
2017年宁波市高中段招生体育、艺术竞赛活动获奖考生予以加分的规定

一、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5日止参加浙江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比赛（指所有项目），获个人项目前六名或集体项目前三名的主力队员加8分。

二、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5日止参加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下列体育竞赛，获个人项目前六名或集体项目前三名的主力队员加8 分：

浙江省中学生运动会（项目仅限田径、排球、游泳、健美操）；ZSBL浙江省中学生篮球联赛十强赛或总决赛；ZSTL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总决赛；ZSFL浙江省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 ZSSL 省中小学生游泳联赛总决赛。

三、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5日止参加宁波市第十七届运动会获个人项目前六名或集体项目前三名的主力队员加6分。项目仅限田径、游泳、篮球、排球（ 沙排）、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射击、武术、蹦技、体操（艺术体操）、重竞技（拳击、举重、摔跤、跆拳道、散打、柔道）、水上（帆船、帆板、皮划艇、赛艇）。

四、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5日止参加由市教育局和市体育局联合举办的列入计划的全市中学生体育竞赛，获个人项目前六名或集体项目前三名的主力队员加6 分。今年符合加分条件的比赛项目经市教育局和市体育局共同确认如下：

宁波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宁波市中学生健美操比赛；ZSBL浙江省中学生篮球联赛（宁波赛区）市级赛；ZSTL 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宁波赛区）市级赛；ZSFL浙江省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宁波赛区）市级赛。

五、2014年12月－2017年5月，获省教育厅颁发的艺术特长水平A级证书者加6分。

附件2：

2017年慈溪市高中段招生确认的
慈溪市级竞赛项目

1.慈溪市第五十一届、第五十二届、第五十三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2.2014年、2015年、2016年慈溪市初中生乒乓球赛

3.2016年慈溪市初中学生水上项目比赛

4.2015年、2017年慈溪市中小学生射击比赛

5.慈溪市第四届（2015年）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精英赛

6.2015年慈溪市中小学生独唱（奏、舞）、重唱（奏）、双（三）人舞比赛

7.2014年、2015年、2016年慈溪市初中学生劳技操作竞赛

8.慈溪市2014年、2015年、2016年中小学生珠心算邀请赛

9.慈溪市第九届（2015年）中小学生科技节各项竞赛

10.2014年、2015年、2016年宁波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慈溪市选送参加）

附件3：
慈溪市2017年高中段招生加分考生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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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有关加分有效证明




注：此表只提供样张，请自行复制。此表5月15日前上报有效。

附件4：

慈溪市2017年高中段招生加分考生名单汇总表

学校：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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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一式三份（一份学校留底，二份5月15日前交中招办，逾期不办）

                            填表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加分考生”是指：（1）竞赛类加分：在慈溪市级及以上、项目由市教育局主办或认可的活动中获奖考生；（2）政策性加分：烈士子女、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籍考生及现役军人子女等。

2.“加分考生”各类的具体标准对照市教育局《关于公布2017年慈溪市高中段学校招生加分项目的通知》，由学校负责向考生详细说明。

3.竞赛类加分考生的“加分理由”栏应填明竞赛的时间、名称、项目、成绩、名次、颁奖单位等；政策性加分考生也在“加分理由”栏中详细填上有关情况。

4.本表经市教育局中招办核实，由专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才能生效，否则作无效处理。此表由学校在指定日期前汇总报市教育局普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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